
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3.2 米钢板预处理线和 1500*800*120

型钢预处理线水性涂料应用升级改造项目进行招标，拟采用国内公开招标的方式

选择承揽此项目的单位。本招标公告对各潜在投标人发布，符合要求的潜在投标

人应当在本招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将资格预审文件提交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进行资格预审。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应当于本

招标邀请规定的时间或上海振华重工招投标管理中心另行通知的时间内至指定

地点购买标书。 

1. 项目编号：Z1807-030 

2. 项目内容： 

3.2 米钢板预处理线和 1500*800*120 型钢预处理线水性涂料应用

升级改造  

2.1 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招标系为 3.2 米钢板预处理线和 1500*800*120 型钢预处理线

水性涂料应用升级改造项目进行的招标。 

        根据国家陆续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

知》、《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等污染防治纲领性文件

以及江苏省和南通市出台的《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文

件，要求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到 2020 年全南通市挥发性有机物

（VOCs）排放总量削减 20%以上。“236”实施方案，强制企业使用水性

涂料，2017 年底前，机械设备制造、船舶制造等行业，全面使用低 VOCs

含量的涂料替代原有有机溶剂等。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作为

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油漆及稀释剂用量庞大，年 VOCs 产生及排放量也

较大，急需开展 VOCs 减排治理工作。拟推广使用水性涂料以及增加或

改造末端治理装置来实现 VOCs 排放总量下降，达到环保要求。 

3.1 潜在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金 100万元以上； 

（2）经营范围包括本项目内容的； 



（3）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会计制度；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能

力； 

（6）近 3年内有类似相关成功业绩 3例以上；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1.2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被责令停业的；  

（2）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3）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4）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3.1.3投标人应承担本项目中的各项费用，并负责保护招标人不受任何伤害。

一切文字和专利侵权引起的申诉，法律裁决、诉讼和相关费用，均与招标人无关。

所有投标方应当遵守有关招投标的法律、法规。 

3.1.4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

保密，违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3.1.5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

中文注释。 

3.1.6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1.7勘探现场 

招标人统一组织现场勘探，不接受投标人自行现场勘探，如投标人自行勘

察现场，由此导致的任何责任由投标人自行负责，与招标人无关。具体现

场勘探时间由招标人另行通知。 

3.1.8分包 

  本项目不接受分包和转包。 

3.2 资格预审提交材料清单：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 

（3）企业情况简介； 

（4）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若三证合一不需提供）； 

（5）近 3年承担的相关业绩证明（附合同复印件资料）； 

（6）近 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7）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所有提交的资格预审材料均需加盖潜在投标人公章。 

 

3.3 提交材料时间、地点 

3.3.1 收取材料时间：2018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6：00（北京时间） 

3.3.2 地点：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投标管理中心 

4.经资格预审审查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投标中心通知投标人购买标书。标书工本费人民币 200 元（不退还），资格审

查未通过的潜在投标人，资格审查文件不予退还，不通知资格审查结果。 

5.经审查，资格预审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方的，上海振华重工视情况重

新发出招标公告，重新组织资格预审。 

6.潜在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一切费用。不论投标的结

果如何，招标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7.招标人：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3261 号 C 座 312 室  

联 系 人：杨 敏 

电话：021-31193249 

    传真：021-58397000 

邮箱：yangmin@zpmc.com 

邮政编码：200125 

 

                                 2018 年 7 月 16 日 

 


